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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

2019 年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公司债 

发行选聘评级机构、审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

方案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基本情况 

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内集团”或“集团

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前身为 1956 年成立的“云南内燃机厂”，后经

改制并于 2014 年 1 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变更为现名。公司是国有大

一型企业，是国家重点扶持的 512 家企业之一，注册资本 105170 万

元，法定代表人杨波。 

经过近 60 多年的发展，通过资源整合、业务拓宽、全面发展、

做大做实等一系列战略规划，目前公司拥有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

司、成都内燃机总厂、云南云内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云南同润投

资有限公司、云南同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、云南滇凯节能科技有

限公司、昆明客车制造厂、遂宁云内动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无锡沃

尔福汽车技术有限公司、无锡伟博汽车科技有限公司、昆明平板玻璃

厂、山东东虹云内汽车销售有限公司、无锡恒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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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、金融投资、新型能源汽车和节能材料等多个领域。 

截止2018年12月，集团公司总资产186.72亿元，净资产63.43亿

元，营业收入86.33亿元，净利润2.34亿元。 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 

（1）发行主体：云内集团； 

（2）发行项目： 

1、中期票据（简称“中票”） 

①申请备案、注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，公司拟一次注册、分

期发行（具体以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）； 

②发行期限为三年期。 

2、短期融资券（简称“短融”） 

①申请备案、注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，公司拟一次注册、分

期发行（具体以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）； 

②发行期限为一年期。 

3、公司债 

①申请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，公司拟一次申报、分期发行

（具体以相关审批机构批复为准）； 

②发行期限为不超过 3 年（含）。 

4、募集资金用途：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负债（含子公司）。 

5、成本测算：不得超过发行前20个工作日同期限、同评级企业发行

的平均利率（最终根据市场发行利率确定）； 

6、增信措施：根据市场情况确定； 

7、还款来源：公司生产经营收入； 

8、审批机关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、证监会、交易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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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拟选聘的中介机构： 

评级机构：采用询价方式选聘，对发行主体进行评级； 

审计机构：采用询价方式选聘，对发行主体进行审计,出具三年

（2016-2018 年）的审计报告、最新一期会计报表核对和申报材料数

据核对等工作。 

律师事务所：采用询价方式选聘，根据发行主体及主承销商意见

出具中票、短融、公司债发行法律意见书并负责处理发行申报发行中

的其他法律事项。   

二、询价 

（一）选聘原则 

（1）根据昆明市国资委《关于规范监管企业选聘中介机构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昆国资发[2017]222 号）精神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采用询价的方式选聘本次中票、短融、公司债发行的评级机构、

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。 

（2）选聘的中介机构为评级机构、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各一家。 

（二）询价程序 

（1）公司通过网站发布选聘方案进行公告，公告时间为 5 个工作日，

以发布当日算起，截止日后投标无效。竞标人须按方案要求准备相关

材料，出具书面回复材料，若回复询价的竞标人少于 3 家的，公司需

重新发布公告； 

（2） 回复材料包括竞标单位报价书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资质证书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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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、项目负责人资格证书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、授权委

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上述材料

需加盖公章； 

（3）由竞标人的报价决定最终成交人，报价最低的为本次发行的评

级机构、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。其中，报价最低的竞标人退出的，

由报价次低的递补，并以此类推；出现报价并列第一名的，将进行二

次报价，若仍然相同，通过抽签决定。 

（4）报价内容 

评级机构：发行中票、短融、公司债所需进行的主体评级、债项评级、

跟踪评级产生的费用，分别对中票、短融、公司债报价； 

审计机构：对发行主体进行三年审计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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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作为评级机构，承担过类似项目的评级工作； 

4.近 3 年内没有违法和重大违约行为； 

审计机构： 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具备证券、期

货从业资质； 

2、近三年承担过其他公司再融资业务的审计工作； 

3、近三年内没有违法和重大违约行为。 

律师事务所： 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； 

2、近三年承担过其他公司再融资业务的法律顾问工作； 

3、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律师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和违约行为。 

（2）评审办法 

以回复的报价中最低者中标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1、参与投标的竞标人须需在挂网起 5 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回复（以

发布当日算起），邮箱：ynjtcwb@163.com； 

2、联系人及电话：方鄂：13888068135、座机 0871-63662177 

骆艳所：

mailto:ynjtcwb@163.com

